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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为积极配合《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）的贯彻实施，帮助企业做好增值税有关会计核算

工作，确保改革平稳、有序、顺利进行，我们在与相关财税部门、企

业、会计师事务所等进行深入沟通、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关

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征求意见稿适用范围 

在全面梳理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中有关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

及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》（财会〔2012〕

13 号）的基础上，我们起草了本征求意见稿。该征求意见稿既适用

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也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；既适用于试点纳税人

（即按照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），

也适用于原增值税纳税人（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

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）。 

二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

征求意见稿旨在全面规范企业增值税有关会计处理，从明细科目

和专栏的设置、相关业务的日常核算，到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列示。

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： 

一是沿袭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中的相关规定，全面规定了企业

采购、销售、出口退税、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、实际交

纳增值税等业务的会计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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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根据企业会计核算和增值税纳税申报等实务需求，补充了增

值税相关会计处理规定。包括：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增设“预缴增

值税”、“待抵扣进项税额”、“待认证进项税额”、“待转销项税额”等

明细科目；在“应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下增设“简易征收”等专栏；

进一步明确了因改变用途等导致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变化的会计

处理，购进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暂估入账的

会计处理，销售业务会计上收入（或利得）确认时点与增值税纳税义

务发生时点不一致的会计处理，企业预缴增值税的会计处理，以及财

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列示要求。 

三是针对营改增试点办法，研究制定相关会计处理规定。包括：

一般纳税人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

者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，其进项税额自取得之

日起分 2年抵扣的会计处理；差额征税的会计处理；增值税期末留抵

税额的会计处理；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

税额的会计处理。 

三、征求意见主要问题 

征求意见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： 

（一）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能否满足目前企业纳税申报及增值税

明细核算的需求？如不能，应如何补充？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稿能否涵盖目前企业增值税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？

如不能，应如何补充？ 

（三）征求意见稿能否解决营改增全面试点中出现的会计问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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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能，应如何补充？ 

（四）关于差额征税的会计处理规定，您认为是否恰当？如不恰

当，应如何修改？ 


